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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李靜儀議員

促交待夾屋需求依據並完善公共房屋制度

　　近年來，政府通過填海和收回閒置土地等方式，增加澳門的土地儲
備；並為解決居民上樓難問題和考慮到不同收入居民的需要，第五屆政
府推出“五個房屋階梯＂房屋政策，包括在經屋及私樓之間建立一種新的
置業途徑，即夾心房屋，提出夾心房屋政策，並制訂了專門的《夾心房
屋法律制度》，今年八月份政府曾經表示已完成有關夾屋地段的研究和
環評等，將可就項目的設計開標。

　　然而，早前行政長官在發表施政報告之後表示，政府是為照顧一批
永遠在經屋輪候“陪跑”的青年而推出夾心房屋，基於今輪5,000多個經屋
單位申請量少、將來經屋或推出恆常性申請而暫緩夾屋興建。

　　坊間疑惑的是，政府一直指出經屋與夾屋是兩種階梯和不同的置業
選擇，例如經屋為公共房屋性質，夾心房屋屬私人樓宇；兩者的申請條
件、售價訂定、收入和資產要求和出售單位的規定均有差異；經屋僅容
許個人申請人選購一房也有別於夾屋。經屋申請需求的變化與暫緩興建
夾屋的關係為何？當局亦無交代清楚。

　　事實上，政府在二○二○年經屋法修訂後仍進行有關夾屋方案的一
系列準備及立法工作，經屋的申請量不應成為決定是否興建夾屋的因素；
由於並非只有經屋“陪跑”的人士對夾屋有需求，還有部分居民包括青年
人，基於發展家庭需要或者其他考慮，甚至是因為收入超出限制等情況
而不符合申請經屋資格，他們都希望能夠申請夾屋。無論如何，政府必
須有充分的依據或研究向社會作交待，以判斷居民對夾屋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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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政府強調夾屋是暫緩而沒有停止；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日前
表示，如果大家對於夾屋有共識、有需求，隨時可以重新推進。對於夾
屋的社會共識，二○二一年四月公佈的“夾屋諮詢總結報告”顯示，夾心
房屋政策支持率達92.6%；而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房屋政策研
究》，估計在供需相對平衡及市場基本穩定的前提下，二○二五年及
二○三○年夾心房屋的需求值分別為5,400間及10,100間，當時是經過調
查和研究而得出啟動夾屋計劃的決定。請問政府目前決定暫緩夾屋興建
是基於哪些數據和研究？會否詳細將依據和研究結果向社會公佈？政府
將如何掌握居民目前的“共識”和“需求”，從而決定是否重新推進夾屋計
劃？

　　二、過往由於土地不足等原因，經屋供應較難滿足需求，故現行法
律限制了個人申請人不能申請兩房或三房單位；推出夾屋的原意之一，
正是解決這批人士的家庭發展需要。但在夾屋暫停的同時，政府早前在
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，目前沒有考慮修改《經濟房屋法》以容許個人申
請人選購兩房單位的規定。究竟政府會通過甚麼政策或方案回應有關人
士的家庭發展需求？又或作出其他方面優化？

　　三、以往本澳土地資源較少，故政府基於善用新城A區土地回應居民
需求，在該區規劃興建較多的公共房屋；而隨著政府努力收回較多閒置
土地，加上目前經屋申請的變化等因素，是否具條件評估有關居住密度
情況，以加強A區的休憩、綠化空間環境和社區配套，讓居民享受更優質
的生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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